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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

113 年度「研商水土保持管理相關議題」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 年 2 月 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第一會議室及視訊 

參、主持人：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李署長鎮洋(王副署長

晉倫代理) 

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令儀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：(詳簽到簿)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「山坡地違規案件仍待改正清理或久懸未結等情

事」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山坡地違規仍待改正清理或久懸未結之列管案件，

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持續積極辦理，並請本部

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(以下簡稱農村水保署)除按

季追蹤執行進度外，根據實際執行情形，定期每半年

提案報告，以滾動檢討改善措施。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執行成效則納入年度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

績效考核參考，以提升山坡地違規案件管理效能。 

案由二：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核無紙化作業，報請

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考核無紙化系統預定於 113 年 2 月 23 日提供測試版

操作，同年 2 月 29 日正式版上線，資料以全數上傳

為原則，案件歷程並以檔名分類，期限至本年度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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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考核會議前 1 周截止，倘期限後仍須修正資料，請

於考核會議當日提供紙本供參。 

三、另如有無法上傳之文件，亦可循往例由委辦團隊協

助寄送及陳列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為「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」第 4 條、第 5

條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本案原則可行。 

二、有關本案修正草案第 4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經討論

建議條文宜明確定義，爰參照「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

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」第 2 條第 2 款規定，修正為

「大規模崩塌災害，有亟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之處

理與維護者」。 

三、有關修正條文內容，請農村水保署先洽法制處研議，

後續依行政程序辦理相關法制作業。 

案由二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需書、表、文件格式修

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本案原則可行。 

二、請刪除水土保持施工監督檢查紀錄、水土保持計畫竣

工檢核表及水土保持完工檢查紀錄表中水土保持義

務人個資欄位。 

三、請農村水保署續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公告作業。 

案由三：「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獎勵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本案原則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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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草案涉及政府機關及績優警政機關敘獎，其敘獎

額度及條文內容，請農村水保署再洽人事單位及內政

部警政署表示意見及確認。 

三、另法制處所提法制體例等意見，亦請農村水保署配

合一併修正及洽該處確認後，續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

法制作業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。（下午 3 時 4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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